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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

起 草 说 明

一、目的意义

8月22日，河北雄安新区安全管理委员会办公室印发《关

于进一步加强防雷安全工作的通知》,依法划分了气象主管

机构和行业主管部门防雷安全管理职责边界，初步构建了

“统分结合、齐抓共管、分工负责”的防雷安全管理新格局。

同时，由于防雷安全管理新格局尚未实际运行，各行业主管

部门对防雷安全管理“都管谁”“管什么”“怎么管”等尚不

完全明晰，容易出现监管漏洞和盲区，亟需气象部门发挥对

雷电灾害防御工作的组织管理职能，在机制建设层面进一步

堵塞漏洞，丰富和完善防雷安全管理新格局，保障雄安新区

防雷安全形势持续稳定向好。

基于此，河北雄安新区气象局起草了《河北雄安新区防

雷安全重点单位管理办法(草案)》(以下简称“办法”),拟

以规范性文件的形式进一步明确河北雄安新区防雷安全重

点单位的认定规则、认定标准、认定程序、数据格式、监管

事项等内容，为各行业主管部门在防雷安全管理新格局条件

下的依法履职提供依据。

二、主要依据

1. 《中华人民共和国气象法》

2.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

3. 《气象灾害防御条例》

4. 《防雷减灾管理办法》



2

5. 《河北省防雷减灾管理办法》

6. 《国务院关于优化建设工程防雷许可的决定》(国发

〔2016〕39号)

7. 《中国气象局办公室关于建立防雷安全责任落实工作

清单的指导意见》(气办发〔2021〕36号)

8. 《河北雄安新区安全管理委员会办公室关于进一步加

强防雷安全工作的通知》(雄安安委办发〔2023〕24号)

9. 《河北雄安新区安全生产监管责任清单》(雄安政字

〔2023〕25号)

10.《气象灾害防御重点单位气象安全保障规范》(GB/T

36742-2018)

11. 《雷电灾害防御重点单位界定规范》(QX/T623-2021)

12. 《河北省气象灾害防御重点单位认定规则》(冀气防

办〔2021〕16号)

13. 《浙江省防雷安全重点单位管理办法》

三、起草过程

我局紧紧围绕“规范河北雄安新区防雷安全重点单位认

定和管理”这一主题，在研究《气象法》等5部法律规范、

《中国气象局办公室关于建立防雷安全责任落实工作清单

的指导意见》等2份文件和《建筑物防雷设计规范》

(GB50057-2010) 等2项标准的基础上，结合近年来兄弟省

市防雷安全重点单位名录建设管理工作实践和“河北省双随

机执法监管平台”有关要求，借鉴《浙江省防雷安全重点单

位管理办法》有益经验，起草了《河北雄安新区防雷安全重

点单位管理办法(草案)》,全流程规范了防雷安全重点单位

的认定、移出、移入和异议处理，系统性提出了针对防雷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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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重点单位的管理事项和管理措施。

9月25-26日，我局组织北京市气象局、天津市气象局、

雄安新区安委办、省气象行政技术服务中心、省气象灾害和

环境气象中心共5名专家对《河北雄安新区防雷安全重点单

位管理办法(草案)》进行专家论证。专家围绕《办法(草

案)》的科学性、合理性、协调性和实用性进行充分研究与

论证， 一致认为《办法(草案)》的制定立足河北雄安新区

防雷安全管理工作实际，对完善“统分结合、齐抓共管、分

工负责”的防雷安全管理格局、在更广泛的层面构筑防雷安

全防线具有重要意义。专家还就完善《办法(草案)》提出

了10条意见和建议。河北雄安新区气象局经研究，对10条

意见和建议均予以采纳，并对《办法(草案)》作了22处修

改，形成了《河北雄安新区防雷安全重点单位管理办法(征

求意见稿)》。

四、主要内容

一是明确了责任体系。《办法》提出，雄安新区气象主

管机构负责雄安新区防雷安全重点单位的统一认定和发布

工作，行业主管部门依据《河北雄安新区安全管理委员会办

公室关于进一步加强防雷安全工作的通知》(雄安安委办发

〔2023〕24号)确定的责任分工做好有关工作。各县、各片

区管委会防雷安全重点单位管理参照本办法建设本行政区

域防雷安全重点单位数据库建设。

二是明确了工作程序。 《办法》提出，雄安新区防雷重

点单位数据库由制定方案、共享数据、调查核实、专家论证、

征求意见、集体审定、对外公示等程序正式确定。单位自主

申报的，经专家论证通过，经征得有关行业主管部门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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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气象主管机构将其纳入防雷安全重点单位数据库，并推送

至行业主管部门进行管理。

三是明确了认定标准。 《办法》依据《雷电灾害防御重

点单位界定规范》,确定了7大类应当被列为防雷安全重点

单位的范围。

四是明确了数据格式。 《办法》按照“河北省双随机执

法监管平台”有关要求，明确了雄安新区防雷安全重点单位

的11个信息要素，便于运用随机抽查平台开展监管执法。

五是明确了主体责任。 《办法》依据《中国气象局办公

室关于建立防雷安全责任落实工作清单的指导意见》(气办

发〔2021〕36号),明确了雄安新区防雷安全重点单位应当

履行的8大类主体责任事项。

六是明确了监管责任。 《办法》依据《安全生产法》《气

象灾害防御条例》以及《河北雄安新区安全生产监管责任清

单》(雄安政字〔2023〕25号)等有关规定，明确了气象主

管机构和行业主管部门在对防雷安全重点单位监管中应当

建立工作台账、实行日常管理、全周期监管和普法宣传等事

宜。

七是明确了动态更新。 《办法》要求对雄安新区防雷安

全重点单位数据库实行动态更新，并就防雷安全重点单位的

移出、移入等做了规定。

八是明确了异议处理。 《办法》针对防雷安全重点单位

提出异议的情形，明确了由气象主管机构会同行业主管部门

研究认定、气象主管机构提供技术支持、主管部门的上一级

部门复核决定等处理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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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是明确了保障措施。 《办法》提出，气象主管机构牵

头负责建设本地区防雷专业技术人员数据库，并应行业主管

部门请求，协助在相关行业领域建立专家队伍，开展防雷安

全专业技术人员培。行业主管部门应当建立和完善工作机制

明确防雷安全管理工作人员，强化工作保障。

河北雄安新区气象局

2023年10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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